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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4-72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774,722股，占总股本 0.120274%；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4年 9月 24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以公司总股本 105,398.13万股为基数，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支付 14,485.67万股股份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利益

平衡的对价安排，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股份获得 3股股份。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2005年 11月 28日，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为 2005年 12月 12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杭州市手工业合作社

联合社

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将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履约完成

章莉
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将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履约完成

陈磊
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将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履约完成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4年 9月 24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总数为 1,774,72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20274%；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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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

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1
杭州市手

工业合作

社联合社

1,541,899 1,541,899 13.203752 0.105328 0.104495 0

2 章莉 231,281 231,281 1.980530 0.015800 0.015674 0

3 陈磊 1,542 1,542 0.013205 0.000105 0.000105 0

合 计 1,774,722 1,774,722 15.197487 0.121233 0.120274 0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国家持股 0 0.00 0 0 0.00

2、国有法人持股 8,490,049 0.5754 0 8,490,049 0.5754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2,884,677 0.1955 -1,541,899 1,342,778 0.0910

4、境内自然人持股 232,823 0.0158 -232,823 0 0.00

5、境外法人持股 0 0.00 0 0 0.00

6、境外自然人持股 0 0.00 0 0 0.00

7、内部职工股 0 0.00 0 0 0.00

8、高管股份 70,185 0.0048 765 70,950 0.0048

9、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0 0.00 0 0 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1,677,734 0.7914 -1,773,957 9,903,777 0.6712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1,463,896,118 99.2086 1,773,957 1,465,670,075 99.3288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0 0.00 0 0 0.00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00 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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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4、其他 0 0.00 0 0 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463,896,118 99.2086 1,773,957 1,465,670,075 99.3288

三、股份总数 1,475,573,852 100.00 0 1,475,573,852 100.00

注：原监事董焱女士因个人原因于 2014年 8月 1日提出放弃监事候选人资
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060股全部锁定，导致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中高管
股份增加 765股。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杭州市手工业

合作社联合社
- - - - 1,541,899 0.104495

注一、

注四、

注五

2 章莉 - - - - 231,281 0.015674
注二、

注四、

注五

3 陈磊 - - - - 1,542 0.000105
注三、

注四、

注五

合计 - - - - 1,774,722 0.120274 -

注一：1992年 9月，原杭州市第二化学纤维厂出资（以下简称“第二化纤”）

购买了本公司股票。因第二化纤于 2013年申请破产清算，杭州市手工业合作社

联合社通过拍卖取得第二化纤所持我公司 1,541,899股限售股。另 523,976股通

过司法裁定（《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0）杭经初字第

671-7号），径行变更登记至泰达集团名下，以偿还泰达集团在股权分置改革中

代其垫付的股份。股份过户手续已于 2013年 8月 14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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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二：1993年 3月，自然人章莉出资以原浙江植绒印花厂（以下简称“印

花厂”）的名义购买了本公司股票，股票登记于原印花厂名下。因原印花厂于

1998年 11月 6日被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萧山区分局吊销营业执照并注销，其

法人资格已终止，原上级主管部门萧山市国营工业总公司也因改制撤并归杭州市

萧山区经济和信息化局接管。经诉请，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将原印花厂所持我

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共 309,876股判决归章莉所有。经协商，章莉已将股改中泰

达集团代为垫付的对价偿还，共 78,595股。股份过户手续已于 2013年 3月 13

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注三：1992年 9月，黄国祥等 200余名自然人和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工会（以

下简称“监狱管理局工会”）各自出资以原上海电线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电

塑厂”）的名义购买了本公司股票，股票登记于原电塑厂名下。因原电塑厂于

2000年被依法裁定宣告破产，经诉请，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将原股东电塑厂

所持我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判决由黄国祥等 200余名自然人和上海市监狱管理

局工会所有，其中黄国祥持有 2,066股。自然人陈磊因继承，受让自然人黄国祥

所持该部分有限售条件股份，共 2,066股。经协商，陈磊已将股改中泰达集团代

为垫付的对价偿还，共 524股。股份过户手续已于 2010年 10月初由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注四：股改实施日原第二化学纤维厂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475,625

股，占总股本的 0.14%；原浙江植绒印花厂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21,3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原上海电线塑料制品厂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770,751股，占总股本的 0.17%。

注五：公司 2008年 5月 20日实施了 200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10股送 3

股转增 1股派 0.34元含税），上述股东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相应增加：

（一）1993年 3月，自然人章莉出资以原浙江植绒印花厂（以下简称“原

印花厂”）的名义购买了本公司股票 15,000股。因公司历年分红送股，该股东现

持有限售条件股份共 309,876股。
（二）自然人陈磊因继承，受让自然人黄国祥所持天津泰达股份法人股，原

继承股数为 100股，经历年分红送股，现股数变为 20,66股。

（三）原股东第二化学纤维厂持有股份数为 100,000股，经历年分红送股，

现合作社通过拍卖受让股数为 1,541,899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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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

时总股本的比例（%）

1 2006.12.08 38户 50,223,742 4.77

2 2007.02.02 9户 22,245,285 2.11

3 2007.06.27 8户 11,893,745 1.12

4 2007.12.21 11户 19,059,895 1.80

5 2008.04.25 4户 6,869,589 0.65

6 2008.12.10 1户 419,708,255 28.44

7 2009.02.16 8户 3,258,934 0.22

8 2009.12.04 3户 3,762,215 0.255

9 2011.01.29 231户 3,608,506 0.245

10 2013.03.13 12户 420,929 0.029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泰达股份限售股份持有人均履行了其在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中做出的各项承诺。泰达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并不影响其他股

改承诺的履行，此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剩余限售股份将依据法律、法规

和有关承诺的要求继续实行限售安排。泰达股份本次部分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股权分置

改革工作备忘录第16号——解除限售》等法律、法规、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限

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保荐人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泰达股

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

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5%及以上。

ð 是 √ 否；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不会通过深交所

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5%及以上。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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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5%

及以上的，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

告。

八、其他事项

1.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情况

ð 是 √否；

2.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

违规担保情况

ð 是 √否；

3.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

ð 是 √否；

4.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

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ð 是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9月 19日


